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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使用注意須知 

1. 學生送單後，可於課堂上提醒授課老師進入系統核簽申請單。 

 

2. 授課老師或系主任於收到加選單三日後未核簽，將視為【不同意】加選，系統直接結案退單。 

若申請單為逾期結案退單，學生請於第三周申請時間內再重新送出，並提醒授課老師。 

 

3. E-mail 稽催條件： 

 關卡: 【授課老師】 

順序 週期 次數 稽催方式 收件人 副本 範例:截止日 週五 

1 1 天 1 次 Email 稽催 授課老師  週六 0800 

2 1 天 2 次 Email 稽催 授課老師 課務組、系祕 週日 0800、週一 0800 

3 1 天 -- 不同意退單 
  

週二 0000 

 

 關卡: 【系主任】 

順序 週期 次數 稽催方式 收件人 副本 範例:週三收到老師同意傳送 

1 1 天 1 次 Email 稽催 系主任  週四 0800 

2 1 天 1 次 Email 稽催 系主任         課務組、系祕 週五 0800 

3 1 天 
 

不同意退單 
  

週六 0000 

 

 

 

 

二、線上核簽管理系統 

1-1. 登入畫面 

1. 於校務資訊系統登入：輸入帳號、密碼。 

 



 

第三週加選申請操作手冊－學生端   (3/8) 

2. 點選右邊列表－線上核簽管理系統。 

 

 

 

3. 進入系統，直接顯示個人待辦事項。 

 

 

 

 

1-2. 平台功能介紹 

1. 進入系統後，功能共分成若 2 區域。 

A 區－功能選擇區：功能區為樹狀資料展開，使用者可以依需求繼續點選夾。 

B 區－主要工作區：依使用者在[Ａ區－功能選擇區]所選擇的功能，而有不同的資料內容呈現。 

                  使用者登入後，系統顯示個人的[個人待辦事項]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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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3. 查詢 

 經辦事項： 

可查詢日期區間內使用者本人處理過的案件(包含填單、核簽)，瞭解表單的進度，亦

可通知處理者進行處理。 

 

 

 

 

 

三、第三週加選申請-操作說明 

1-1. 申請流程說明 

1. 學生送出表單時，系統會檢核是否 衝堂、重複修習、擋修。若為以上三類訊息，無法送出表單。 

2. 除 [超過 25 學分] 及 [已達選課人數上限] 之外的不通過訊息，皆送教務處－課務組進行審核。 

待教務處審核同意後，加選單才會送至第二關－授課老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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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2. 學生填寫「第三週加選申請單」 

1. 非第三週加選開放時間，該功能無法使用，會出現提示訊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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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從[流程作業]中找到此項作業，並按下[填單]。 

 

 
 

 

3. 學生可點選查詢，直接查看當學期於校務系統已加選成功的科目（即校務資訊系統中－選課結

果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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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學生點選選擇，使用上方關鍵字搜尋後，選取欲加選之科目，按下確定。 

 

 

 

5. 畫面會出現加選科目之詳細資料與備註，確認無誤後，按下傳送申請。 

 

 

 

 

6. 畫面會出現加選科目之詳細資料與備註，確認無誤後，按下傳送申請。 

 

 

7. 待授課老師同意後，立即加入選課結果，若超過 25 學分，表單會送至系所主任核簽；待系所主任

同意後，立即加入選課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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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人工加選單結案後，學生看到的畫面【案例－審核結果：不通過】，如下表示。 

 

 


